关于做好2026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

南京国家农创中心管理办公室、各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各政策性惠农贷款产品合作银行及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健全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农村领域资金投放”的精神要求，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牵引性、撬动性作用，着力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现开展2026年贴息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贴息政策

（一）贴息范围

2026年贷款贴息适用于“金陵惠农贷”“金陵农担贷”“金陵农园保”三款政策性政金合作惠农金融产品。贷款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等，均可享受年度贴息。

（二）计息方法

2026年贷款贴息仅支持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已全部结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不再对未结清贷款进行跨年度拆分、分次补贴。

对在2025年度内通过“无还本续贷”业务或使用转贷基金结清的贷款，视同为符合全部结清条件。
（三）贴息比例

市级专项资金补贴比例原则上不高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商业银行实际支付利息的40%，每年根据财力情况进行测算，力求保持相对稳定。2026年贴息工作按照40%比例执行，不设置贴息额上限，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贴尽贴”。

（四）不予贴息情况
对于贷款用途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无关、超过单户最高贷款限额、提供虚假申报和证明材料、逾期、展期等非正常贷款、同一贷款产生利息已获省市其他贴息政策补助部分、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产事故、发生不良信用记录，以及其他违反政策规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不予贴息。
二、兑现流程

（一）主体告知

各合作银行、街道和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机构在政策发布后要及时持续告知贷款主体申请贴息信息，提醒主体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准备所需材料。

（二）材料提交

2026年贴息资金统一使用江苏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发放，申请贴息主体需将以下材料提交所在镇街农业农村部门：

1.江苏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登记表（附件1），2025年已提交的主体无需再次提供；
2.贷款相关材料：贷款合同（需明确标注“金陵惠农贷”字样，如无，则需提供有明确标注的授信批复）、贷款结清证明、利息缴纳流水；
3.电子记账软件生成的农业生产流水凭证（家庭农场提供）；
4.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正规发票发票（其他类型主体提供）。
各镇街要及时将申请贴息主体相关信息录入“一卡通”系统；各合作银行应主动做好对接服务，建立绿色通道，提高申请贴息主体材料获取效率。
（三）材料审核

镇街农业农村部门需对申请贴息主体资质和提交材料完整性、有效性进行初步审核，并将主体清单和有效材料报送所在区农业农村部门。

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可联合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申请贴息主体材料及申请金额进行复审，确保贷款贴息公正、公平、阳光透明，于6月15日前将《2025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兑现汇总表》（附件2）盖章扫描件报市农业农村局，用于测算贴息尾款。

（四）贴息兑付

市级资金下拨后，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根据公示后的贴息名单及金额，通过“一卡通”系统及时足额拨付至主体。各区首批贴息资金应在贴息名单公示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拨付，全部贴息资金计划于10月底前完成拨付。
三、工作要求
1.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完善区级贴息管理办法，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2.本年贴息政策调整不影响普惠金融支持政策的整体延续性，请各镇街、合作银行、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机构与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紧密协作，形成合力，做好辖区内主体的政策宣传解释工作，稳定群众预期，保证贷款贴息政策落到实处。

联系人：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马榕琳，电话：68787983；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处，孙梦如，电话：51808785。

附件：1.江苏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登记表

2.2025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兑现汇总表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南京市财政局

2026年3月30日 
	附件1
江苏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登记表
补贴对象采集表（非自然人）
序号
企业/

机构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注册号*
开户行*
企业/机构银行账号*
财政区划名称*
法人姓名*
法人证件类型*
法人证件号*
备注
补贴对象采集表（自然人）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镇街名称*

社区/村名*

小区/组名

家庭地址

户口类型

健康

状况

民族

联系电话

备注

注：带*项为采集必填项。

	

	附件2

	2025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兑现汇总表

单位名称：                      （单位盖章）                                                             单位：元

	序号
	所在区
	所在街镇
	贷款产品类型（金陵惠农贷、金陵农担贷、金陵农园保）
	主体类别（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或规模猪场）
	贷款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家庭农场主姓名
	联系方式
	产业类别
	经营类型
	放贷银行
	贷款金额
	已付        利息
	区兑现         贴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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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贷款产品类型”列，下拉框可选择：金陵惠农贷、金陵农担贷、金陵农园保；
“主体类别”列，下拉框可选择：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或规模猪场；
“产业类别”列，下拉框可选择：一产、二产、三产或一二三产融合；
“经营类型”列，下拉框可选择：粮食种植，重要特色农产品种植（蔬菜、果树、西甜瓜、花卉苗木、茶叶），渔业，畜牧，农田建设，农资、农机、农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初加工，休闲观光、其它。




